
文明的记录无一不同时也是野蛮的记录。
———本雅明

早前被归类为“寻根”边缘作家的莫言从来没有坚持过“寻根”的理想。 莫言小说的怀

旧内涵从一开始就遭到了这种潜在的不纯的破坏，他的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1985）
就是证明。 在《透明的红萝卜》中，天真无辜的黑孩儿经历了一连串骚乱，从而污染甚至损

害了他那带有象征意义的透明性：他卷入了小石匠与小铁匠为菊子姑娘进行的打斗；菊子

姑娘在他们的打斗中意外受伤；小铁匠教唆黑孩儿去偷红萝卜，结果被人当场逮住，还被

剥光了衣服。

《红高粱家族》（1987）是莫言第一部受到广泛称赞的小说，① 原始的生命冲动以一种

粗糙的方式与野蛮的激情混合在一起。 小说里的头号大英雄余占鳌是个土匪强盗，他在中

国现代文学史光彩四射、充满魅力的人物长廊尽头占有一席之地。 作为历史主体的余占鳌

经常受到他肉欲多于浪漫的欲望纠缠，并且因此误入歧途。 他是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拐

走新娘，在家酿的土酒里撒尿让酒变得醇真，在伏击日本鬼子之前还和伙伴一起喝酒，等

等。 莫言恣意将某种不纯的东西巧妙地注入英雄人物，把历史推入同时“最英雄好汉最王

八蛋”的境界。 把回顾一个“英雄兼王八蛋”的过去，当作在想象中对停滞堕落之当下的救

赎，这便是《红高粱家族》蕴含的理想主义，而小说所蕴含的错乱，则在莫言后来的小说中，
尤其在《十三步》（1989）和《酒国》（1992）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酒国》中，野蛮残暴与花言巧语、罪恶与正义、苦难与欢乐全都混为一体。 小说最突

出的一个特征就是以自我暴露的叙事破坏叙事的整体性， 对保持间距和自圆其说的叙事

功能产生自我怀疑。 《酒国》写于 1989 年到 1992 年之间，创作的来源显然是他的早期经

验，而不是他之前的小说《十三步》；后者将《红高粱家族》中所有的英雄业绩歪曲成惨重的

盛大的衰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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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以及恶意的玩笑。套用马克思的定理，
《红高粱家族》所描绘的抗战历史悲剧作为

另一次国族存亡的危机重现， 但这次却形

同闹剧。
莫 言 是 在 1989 年 9 月 开 始 写 作 《酒

国》的，这就注定了小说的历史使命。然而，
在莫言看来，仅仅表现历史灾难，而不去探

究社会与个人生活的日常性堕落， 将是一

种政治上的幼稚和道德上的不负责； 因为

正是这种堕落， 一方面决定性地影响了国

族的命运， 另一方面拒绝任何对于邪恶事

实的直接呈现。值得注意的是，《酒国》首先

是对社会文化颓废性的自我反思，这里，莫

言用风格上的颓废性来测量时代精神的颓

废。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观察整个民族都在

遭受或享受的内在颓废， 才能把握那种社

会历史施加于它的外在暴力。进而言之，莫

言保留了社会历史批评与针对批评主体的

批评之间的矛盾， 以此审视批判现实主义

的局限。 隐藏在叙事声音底下的表现主体

无法避免那些被历史附体的社会邪恶与修

辞恐怖。 莫言在他另一部小说《食草家族》
（1993）的跋中明确指出：“读者应在批判食

草家族历史时同时批判作家的精神历史，
而后者似乎更为重要。”这里蕴含着莫言痛

苦面对的终极悖论， 和他在自反和自涉叙

事中赤裸暴露的疑难。
从情节布局上看， 主人公丁钩儿在整

个旅程中陷入的困境使得他无法实现铲除

邪恶的意图。 丁钩儿是历史主体之失败的

象征， 他无法扮演把社会从非人道中解救

出来的角色。同样，在叙事上，莫言（叙事者

或作者）也陷入了严重的表述困境，他的批

判声因此变得含糊暧昧， 任何简单的谴责

也因此变得难以理解。 莫言的颓废叙事与

丁钩儿的颓废行为互相呼应， 其过度的主

体性特征令人质疑表现客体的公正性和准

确性。这种过度不仅表现在物质上，比如对

群体性的迷恋美食， 或者居民沉湎于通奸

和乱交的描述， 还表现在形式以及风格和

叙事的奇特性上。 当丁钩儿被卷入过度的

活动中时，他的历史功能便陷入了混乱；与

笔下人物如出一辙， 当莫言的声音陷入那

经常打断他叙事的完整表现主体的过度话

语中时，叙事者或作者莫言也陷入了混乱。

小说的主要篇幅描写了“特别侦察员”
丁钩儿去酒国市调查地方官员烹食婴儿的

犯罪案件。 丁钩儿与卡车女司机相互勾引

的场面成为贯穿整部小说的放荡淫乱的前

奏。丁钩儿刚到金刚钻（酒国市委宣传部副

部长，重大嫌疑犯）从前工作过的煤矿，就

被带入众官员为他特设的宴席， 喝得酩酊

大醉。 直到他亲眼看见端上来的一道菜里

有个形状清晰可辨的婴孩时， 才从酒醉中

猛醒———愤怒之下，他拔枪射击，不过仅仅

击中那个婴孩的脑袋。 从枪击的震惊中清

醒过来的金刚钻等官员解释说， 婴孩是用

莲藕、 银白瓜、 猪肉和火腿肠等原料制作

的。丁钩儿对此坚信不疑，他尝了一小口婴

孩，那滋味让他喜不自胜。他就这样满心欢

喜地加入了吃人盛宴（或许只是形式上的

吃人），而且还喝得烂醉。 在他酒醉睡去的

这个夜晚， 一个身上长着鳞片的男孩摸进

来偷走了他随身携带的物品， 他无助地看

着男孩行窃却无力制止。
几乎失去一切之后， 丁钩儿再度遇见

女司机，并跟她回了家。两人做爱时意外地

被她丈夫金刚钻当场捉奸。 金刚钻羞辱了

丁钩儿，之后放了他。丁钩儿和女司机前去

拜访一尺酒店的经理余一尺， 向他打听酒

国烹食婴儿的情况。然而，丁钩儿很快就发

方法与文本

12



现，女司机是余一尺众多情妇之一。丁钩儿

在愤怒地凌虐了她之后惶惶而逃。 他在街

上游荡时遇到一个老革命， 老革命的话和

酒刺激了他， 他立即返回酒店杀死了女司

机和余一尺。 身为逃犯的丁钩儿最终在酩

酊大醉中看见所有的人———金刚钻、 女司

机、余一尺，甚至他自己———在船中盛宴上

吃婴儿。 他在急忙奔向船上时跌进一个大

茅坑淹死了。

这个主要情节在小说中被公开声明为

“纯属虚构”， 因为小说的叙事框架同时包

括莫言与青年作家李一斗之间的通信。 莫

言作为叙事者或作者，在小说《酒国》中讨

论他正在写作的小说《酒国》，李一斗则将

自己的短篇小说频繁寄给这个叫莫言的作

家， 而这些小说又与他写给莫言的信一起

不断插入《酒国》的各个章节。 尽管李一斗

的小说与主要情节在叙事框架上处于相同

的层面，并且这些小说与《酒国》的主要情

节并不相关，但叙事对象———人物、场景，

甚至插曲式的事件———却散布在两个不同

的叙事领域中。由此，整部小说的结构显得

错综复杂：它不但讲故事，也讲作者（莫言

和李一斗）对这些故事的想法；它不但是莫

言所叙述的单个故事， 也是由李一斗帮助

完成的多层文本；李一斗的故事，与假定是

莫言叙述的主要篇幅相互交叠。进而言之，
李一斗的故事大部分来自他岳母、岳丈、妻

子以及他朋友余一尺的真实记载， 由于他

把 “真实的生活” 不断带进莫言虚构的小

说， 致使莫言那具有自我意识的叙事不但

创造了虚构和想象的场景， 也混合了已经

发生、应当发生以及可能会发生的事件。
以上论断基于这样一个事实： 酒国不

仅是李一斗居住并写作的真实城镇， 也是

莫言虚构的小说故事发生的场所。乍一看，

这也许难以理解： 真实与不真实是否有可

能在同一个小说文本中并行不悖？ 悖论的

实质正在于揭示对一般表现的质疑， 我将

在后文对此加以详细阐释。 在当下的语境

中，我倾向于给出的有效答案是：真实与不

真实同时并存的叙事复杂性， 必须从小说

的叙事层面上去理解， 在不同层面上，“莫

言”这个名字的功能是不同的。从文本上看，
尽管莫言的小说始于他接到李一斗第一封

信之前， 但他的写作似乎已经是对李一斗

“纪实”写作的一种（先知先觉的）回应———
因为到最后， 我们会发现二者之间众多重

叠的人物和事件（比如余一尺）。然而，我们

又决不能把莫言的写作归结于李一斗的启

发，因为说到底，从文本外的角度看，李一

斗也不过是莫言整部小说里的一个人物罢

了。换句话说，是作者莫言使李一斗似乎独

立于小说中的叙事者莫言。 这种对作者莫

言和叙事者（人物）莫言的权宜区分当然或

多或少解析了小说的晦涩， 但也影响了小

说的魅力， 因为小说结构的反讽性正是要

呈现二者的不可区分。 正是作者莫言陷入

他所制作的文本中不可自拔， 并且无法控

制叙事的进展。在这个意义上，《酒国》对写

作自我的内向批判并不比对社会现实的外

向批判来得少。

作为对历史批判意义的参照， 这部小

说是对当前社会现实的颓废和暴力的严厉

批评；从形式风格和终极目的上，可以看做

历史意识发展的寓言，准确地说，是历史意

识的混乱发展的寓言———拷问历史客体中

的自缠主体，获得暴露和探索。即使李一斗

和莫言之间的通信也许可以看成是自我与

超我之间的寓言式对话， 那种心理结构的

层次也是无法清晰辨认的， 因为莫言的风

格并不比李一斗的风格清醒多少， 而且在

盛大的衰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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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末尾变成了烂醉的胡言乱语。② 这

里，在涉及风格的颓废性之前，我们不妨先

看一下与之平行的一面：历史的颓废性。

丁钩儿和莫言的历程：主体瓦解

分裂的寓言

周英雄在《酒国》序言中指出，《酒国》
同整个中国小说的传统具有极为丰富的文

本间联系。 《西游记》的一些章节也提到过

烹食婴儿，在《酒国》同《西游记》的众多关

联中，主题上的关联似乎并不显见，然而意

义重大。周英雄认为，吃人是这两部小说的

共同主题， 那是有待于通过旅行去铲除的

邪恶。在《西游记》中，唐僧师徒的任务是经

过九九八十一难到西方取得真经，一路上，
他们要对付的大多是恶魔般的食人生番。
《酒国》中的丁钩儿被派遣去调查骇人听闻

的吃人案件， 也同样经历了诸多磨难。 不

过， 二者之间有着实质性差异：《西游记》的

佛教远征基本上是向上的， 怀有神圣的使

命；而丁钩儿的侦探任务却是为了猎取一个

恶魔般的目标。 虽以正义为名，丁钩儿却经

历了极度的放荡和腐败：通奸、酗酒和饕餮。

因而，如果《西游记》中的灾难最终引

向了凯旋的，或至少是喜剧的尾声，《酒国》
中丁钩儿的放浪寻欢却是他正义使命颇为

荒诞的惨败的前奏。 丁钩儿最终和“理想、
正义、尊严、荣誉、爱情等等诸多神圣的东

西”，还有“所有可以想象的脏东西”一起，

令人作呕地沉入了茅坑。从这个意义上说，
丁钩儿的反英雄主义或反讽英雄主义历程

是对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的重写，因为

在《西游记》里我们至少可以找到顽皮而快

活的英雄孙悟空， 依靠自己或神明的力量

将人们从困境中解救出来。

这样，《酒国》 似乎就成为一次对原型

历程的误喻式的重述。这里，误喻意味着相

应功能的媒介体永恒地缺席：丁钩儿是一个

猪八戒式的人物， 被诱惑并沉溺于食色之

中，却处于孙悟空的地位，担负着关键的使

命。这种分裂的身份，或者说在实际和名义

间的裂痕，便是荒诞性所在。丁钩儿显然无

法承担他的身份所应起的作用：他同女司机

的持续关系使他酒国之行的初衷日渐模糊

甚至被忘却， 并且时时将他置于尴尬的境

地中。此外，他对婴儿宴的参与决定性地将

他的角色从侦察员转换成罪犯之一。
在《西游记》最后一章，“五圣”终成圣

果，均被授予佛的称号以表彰他们的业绩。
丁钩儿却成为甚至连悲剧光环都没有的牺

牲品。 两部小说旅程都同样充满了诱惑。
《西游记》 体现了清醒的头脑———智慧、信

念 和 美 德———战 胜 蛊 惑 人 心 的 诱 惑，《酒

国》则表现了智慧、信念和美德被颠倒和毁

灭的短暂旅程。事实上，丁钩儿丧失了揭示

罪恶的能力， 几乎由于他自己的不道德行

为被迫放弃应有的责任。 一系列事件使他

的旅程越来越具有反讽性： 当他和女司机

的奸情被她丈夫金刚钻当场逮住时， 侦察

员和罪犯的角色恰好对换； 当他出于妒忌

杀死女司机和她的情人余一尺而逃跑后，

他从通缉罪犯的人彻底变成被通缉的人；
最后，当他几乎要抓住吃人罪犯时，他不合

时宜地掉进了茅坑。
揭露风格意义上的颓废和历史意义上

的堕落， 是让人去质疑作为主导的启蒙主

义观念基础的进化论。 莫言关于衰颓的观

念早在他的《红高梁家族》中就初有表露，
家庭的浪漫爱情故事似乎可以归结为对马

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反动：将“我爷爷”、
“我奶奶”那一代有着非凡力量和勇气的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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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与“我”这个“被肮脏的都市生活臭水浸

泡得每个毛孔散发着扑鼻恶臭的肉体”进

行比较，“证明了两种不同的人种”。这是严

格意义上的退化，预示了《酒国》对现代个

体和集体腐化的直接展示。 丁钩儿的堕落

历程暗示了依靠人类力量进行赎救的不可

能性，那只会导致更加严重荒诞的灾难。
在戏仿对真相的解释性和实践性探寻

中， 丁钩儿作为侦察员还使我们想起样板

戏《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在末章莫言

的酒后胡言中也顺便提到了他。 这个侦察

英雄代表党的大救星， 将世俗社会救出苦

海； 而丁钩儿也是由党控制的检察机关派

出的，却自己陷入了罪恶中。莫言似乎有意

将丁钩儿与杨子荣进行对比， 小说描写丁

钩儿道：“有人走向朝阳，他走向落日。 ”如

果杨子荣因为“胸有朝阳”，对实现他的目

标充满自信， 那么作为小丑的丁钩儿在小

说的末尾甚至失去了确定的目标，“他怅怅

地面对夕阳站着，想了好久，也不清楚想了

些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作为一个无

能的侦察员， 丁钩儿是世俗救星的反面形

象，无法推动历史的进步，反而注定堕落到

血腥和恶臭的黑暗中， 甚至连自己都无法

拯救。
《酒国》显然没有以描写丁钩儿的堕落

及金刚钻、 余一尺等人的罪恶而成为批判

现实主义的作品。 ③ 它的元叙事的框架反

而避免了叙事和表现的同一。 当表现的过

程被呈现时， 小说就不在于仅仅描述丁钩

儿的侦探历程， 而同时描述了莫言的叙事

历程。当莫言试图把小说继续下去，却感觉

无法控制他的人物的时候， 它最终呈现了

莫言小说叙事的无能。这样，莫言的叙事历

程相应并模仿了丁钩儿的滑稽历程。 莫言

在最后一章中出现在李一斗的真实的和丁

钩儿的虚构的酒国市， 加入了丁钩儿曾经

吃过的宴席，只是红烧婴儿未曾出场。莫言

用醉来重复（或模仿）丁钩儿的角色（在他

的大段独白中， 他于昏沉沉里终于意识到

“醉死在酒国竟跟丁钩儿一样了”），使整部

小说结束于他们各自使命的绝对深渊：醉

倒，或者丧失精神和肉体的拯救能力，成为

唯一的真实。
小说因此含有寓言的双重暗示： 批判

历史主体的不可实现性和批判表现主体的

不可实现性。 如果说丁钩儿扮演了一个不

成功的历史正义角色， 那么莫言也同样以

全知全能的表现主体挑战他自己的角色，
这样的主体据说能够穷尽现实中的秘密并

且揭示终极的历史真相。对丁钩儿（他的社

会责任感与他本人的淫荡欲望同样强烈）
和金刚钻（他的行为是堕落还是高贵最终

难以裁定） 这种人物的概念化叙事暧昧而

又不可思议。同样，吃童子肉的罪证的不确

定性， 揭示了现实主义的极端困难或者问

题：批判主体的局限暴露无遗，使人对表现

主体的绝对全能产生了怀疑。 作为占用总

体化独白声音———即通过为叙事对象提供

天衣无缝的画面， 努力成为无可争议的声

音———的 中 国 现 代 小 说 叙 事 范 式 的 对 立

面， 莫言的叙事通过泄露分裂和差异拆解

了这种肤浅而同一的声音。

肉欲的过度放纵：饮酒狂、饮食狂与

吃人狂

然而， 莫言的叙事主体的自反审视不

乏对社会文化的批判。 他的叙事是文化批

判中的自我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叙事者与

他自己的叙事都置身于同样的社会文化背

景之中。在小说中，社会文化批判的重点就

盛大的衰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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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颓废的生活方式， 而酒则是其中的主要

媒介。
正如标题所示， 酒似乎就是人物发展

和叙事的动因。在酒国，酒起着社会生活中

决定性的作用。不过，这种社会功能是悖论

式的，莫言似乎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个事实，
正如他给李一斗的信中所讲：“人类与酒的

关系中， 几乎包括了人类生存发展过程中

的一切矛盾及其矛盾方面。 ”一方面，酒通

过醉把人从现实的、正常的、理性的生活中

拖曳出来，带进幻觉的、反常的、非理性的

世界。在《红高粱家族》里，莫言便展示了酒

的这种解放功能。 酒成为打破社会枷锁或

反抗侵略者的勇气的源泉。 “自我酣醉”表

明了驱除社会意识压抑的愿望。 而另一方

面， 通过醉而获得的暂时的疯狂也标志着

自我意识的丧失，标明了外界力量（表面上

是自然的但根本上是社会的力量） 的彻底

支配。在这里，《酒国》的醉不能被看作是积

极的、自律的，而必须被看作消极的、他律

的行为，是对自我意识的被迫放弃。 于是，
同《红高粱家族》里余占鳌（我爷爷）相反，
《酒国》的丁钩儿和莫言是酒的受害者。 他

们不得不加入到这个酗酒的团体中去，抛

弃了社会的秩序和心理的完整。 丁钩儿在

金刚钻的盛宴上醉酒后甚至分裂了灵魂和

肉体， 这个余占鳌的堕落后代在第一人称

和第三人称之间摇摆不定， 丧失了自我的

同一身份。 丁钩儿无法用他的意识控制他

的肉体。 酒于是由享乐的源泉转化成道德

沦丧和历史衰微的源泉。

颓废不仅意味着社会邪恶， 而且还蕴

涵着人类享乐的欲望。 莫言的社会批判不

仅指向罪恶，而且还指向享乐，尤其是这部

小说中所谓的美食、饮酒，特别是集体饮酒

在美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作为中国传统

文化遗产的一部分，《酒国》 中的美食是当

代中国文化颓废的寓言性概括。美食，对珍

奇美味的极端热爱诱使丁钩儿陷入难堪，

例如在金刚钻的盛宴上， 奇异美妙的滋味

让他无法拒绝婴儿肉的吸引，他喝得烂醉，
被人剥光了衣服， 被人偷走了他随身携带

的所有物品。依此类推，小说可以被看作是

风格上对纵欲过度的过度揭露， 我将在后

文探讨这个主题，那就是颓废的本质。

在小说中， 已婚男子丁钩儿同婚外的

女人发生性关系，而这个已婚的女司机，又

同更多的男子调情做爱。 这种性的过度成

为种种灾祸的根源： 丁钩儿因为被女司机

的丈夫金刚钻捉奸而失魂落魄， 而女司机

也因为同另外的情人余一尺通奸而被丁钩

儿射杀。丁钩儿因此受到警察的追缉。具有

讽刺意义的是，侏儒余一尺是“市个体户协

会主席，省级劳模，一尺酒店总经理，中共

预备党员， 与酒国市二十九名美女发生过

性关系”，女司机是其中的第九名。事实上，

纵欲过度在这里不仅表现在通奸上， 甚至

还表现在做爱的方式上。 小说开头丁钩儿

与女司机的相互勾引一点也不浪漫， 而是

充满狂热甚或野蛮。 女司机对丁钩儿要吻

她的反应是“突然涨红了脸，用吵架一样的

高嗓门吼道：‘我他妈的吻吻你！’”此后，光

着身子的女司机在她自己家里用一个中国

武术的“扫堂腿”制服了丁钩儿，“打得他四

爪朝天摆在地毯上”，然后“纵身骑在了他

的肚子上。她双手拽着他两只耳朵，屁股上

蹿下跳，墩出一片脆响”。 过度的肉欲在这

里不仅表现在数量上， 而且还表现在质量

上： 它被转换成某种相当令人厌心的而不

是感性的东西。④

依此类推， 小说的惊人效果不仅来自

对过度放纵的性交和饮食的描写。 从通奸

方法与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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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衍生出暴力和残酷， 丁钩儿的情杀罪是

淫乱罗曼史的逻辑结果。 秽物癖和食人癖

则源于美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秽物癖和

食人癖就 是 过 度 美 食 最 具 讽 刺 意 味 的 变

种。作为不寻常的吃，美食就自然包括了吃

动物的生殖器和人肉。这里，孙隆基提出的

中国文化内的“口腔文化”和“肛门 文 化”
———他的意思是暴饮暴食和不知羞耻的肉

体裸露或淫秽———在《酒国》中牢牢结合在

一起， 莫言暗示肛门文化只是口腔文化的

一个有机部分。 李一斗故事中的“龙凤呈

祥”一菜，也就是一尺酒店全驴宴上的公母

二驴的生殖器， 揭示出中国优秀文化包装

里的无耻和堕落。
《酒国》中最骇人听闻的主题当然是吃

人：在酒宴上吃红烧婴儿，在烹饪学院卖肉

孩，在课堂上教授如何杀婴做菜。《酒国》中

的吃人是源于食物的过剩，而不是短缺。吃

人没有发生在饥荒时期， 甚至不是出于吃

仇人肉的冲动， 而是仅仅为了美食的享受

或刺激。 这种享乐在主流文化里并不遭排

斥，相反，它被纳入主流文化，和社会秩序、
道德修养结合在一起。 《论语》中就有不少

关于饮食与礼的讨论，例如在《乡党》篇中，
孔子强调了食品烹调和享用的质量与社会

礼节之间的关联。这个主题在李一斗的“毛

驴街”中以变相的戏仿再次出现：

人为什么要长着一张嘴？ 就是为了吃

喝！要让来到咱酒国的人吃好喝好，让他们

吃出名堂吃出乐趣吃出瘾， 让他们喝出名

堂喝出乐趣喝出瘾， 让他们明白吃喝并不

仅仅是为了维持生命， 而是要通过吃喝体

验人生真味，感悟生命哲学。让他们知道吃

和喝不仅是生理活动过程还是精神陶冶过

程、美的欣赏过程。

如此动听的美食哲学恰恰是整篇《酒

国》所要质疑的。 酒国市，这个以美酒美食

闻名的城镇，决不是一个道德纯粹的乐园，
而正是一个腐败的社会。 女人们怀孕仅仅

是为了作为食品原料出售孩子， 母爱当然

也就荡然无存：当小宝（被出售的孩子）因

被打和水烫而大哭起来的时候， 母亲所关

心的竟然是皮肤烫坏或打坏会影响出售的

价格。 在这里作者似乎提醒我们一个残酷

的事实， 吃人的文化并不能简单归咎于吃

人者，每个文化基质都是其中的一部分，而

受害者有时甚至也很可能是帮凶。
美食和吃人的同构型表现在李一斗的

小说《烹饪课》中烹饪学院教授“我岳母”的

课上， 这堂课企图在伟大教育传统和先进

科学文 明 的 基 础 上 来 解 释 制 作 人 肉 的 方

法。这堂课的内容惨无人道：现代科学方法

以美食的名义为野蛮服务。 美食横跨了科

学与吃人，文明与野蛮的距离被彻底取消。

颓废或颓败于是不仅仅可以理解为欲望的

过度，更可以作为文化或文明的过度，理解

为欲望的异化。 如果说文明的发展只是过

度的或毫无节制的文明， 那么野蛮残暴则

同时被体现为对文明的消费和戏仿。 无论

如何， 莫言并没有谴责集体意识中的潜在

病态是十恶不赦的， 反而在美食所包含的

欣喜和愉快中呈现这样的病态场面。
《酒国》中的美食主题应当放在这部小

说发表之前的其他当代文学作品和中国传

统小说中去考察。从这个角度来看，也许有

必要回顾一下 1980 年代早期和中期的文

学作品，如陆文夫的《美食家》（1983），阿城

的《棋王》和刘恒的《狗日的粮食》（1986）中

对饮食或明或暗的不同态度。举例来说，吃

在阿城的《棋王》 里被描述为人的自然活

盛大的衰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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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用以抵制社会环境的压抑或机巧。这种

非文化的角度当然是从道家或佛家的文化

哲学中得来的， 它成为文化大革命后反思

潮流中的一帖精神止痛剂。而在刘恒的《狗

日的粮食》里，饥荒年代的粮食成为集体心

灵中象征性的文化客体， 尽管是暂时空缺

的客体。 这两篇作品各自以负面的方式涉

及了美食文化， 而美食文化都潜在性地起

着正面作用。在《棋王》中，对美食文化的拒

斥，也就是最原始自然的饮食方式，被描述

为对生活的超脱；另一方面，在《狗日的粮

食》里，作为美食对立面的食物匮乏却被现

实地、象征性地当作中国文明的首要问题，
一个遭到写作行为（而不是社会实践）拒绝

的问题。

在上述三部作品中，陆文夫 1983 年初

发表的小说《美食家》最直接触及了我们的

主题。《美食家》所表达的显然是 80 年代初

的文化乐观主义，甚至政治乐观主义。在这

部小说中， 陆文夫小心翼翼地用一种几近

极端的方式， 通过描写一个美食家的各种

体验来巧妙传达中国美食的文化意义，主

人公朱自冶的美食史似乎也是共和国的政

治风云史， 我们可以通过他的味觉来测量

政治气候。作为口腔文化的出色代表，朱自

冶时时传达了平民的喜怒哀乐， 这些情感

无不包含在口腹的满足或失望中。 历史与

烹调就这样奇异地交织在一起， 展现一个

理想的社会， 一个由美食家（即使不是饕

餮）组成甚至统治的社会。对于政治动荡中

的社会文化的沉思就这样让位给文化精华

论， 从而导致民族和集体的享乐主义欣快

症。从这个意义上说，《酒国》正是对这一类

欣快症的中断， 在华美的文化旋律中穿插

了极为刺耳的音调。它是对 80 年代中期以

来文化乐观主义潮流的警醒，这股潮流忘却

了文化实体作为历史形态（而不仅仅是作为

精神或感性的抽象现象）的内在噪音。
对美食文化颓废性的展示似乎至少可

以追溯到《金瓶梅》和《红楼梦》。 作为一本

同时展示和批判市民享乐生活的小说，《金

瓶梅》 颇为热衷于罗列有关饮食文化的场

面。此后的小说经典中，《红楼梦》也写了绝

不逊于酒国排场的大小宴会聚餐。 这些描

写都可以与酒国的“全驴宴”媲美。 《金瓶

梅》、《红楼梦》与《酒国》之间的亲和性在于

这些狂饮暴食场面都没有呈现为孤立的景

观， 而是在不同层面上被安置为结构性衰

败的预示。当然，《酒国》具有另一种特殊的

激烈性，将狂欢的宴饮转化为吃人闹剧。在

呈现从美食到吃人的堕落上，《金瓶梅》和

《红楼梦》并没有像《西游记》走得那么远。
相比之下，《西游记》同《酒国》更为接近，因

为在《西游记》中，吃人的主题几乎一直萦

绕在整个情节中，正如周英雄指出的那样。
由此可见， 李一斗当然完全有理由将他的

作品称作“残酷现实主义”或者“妖精现实

主义”，因为它们与《西游记》“残酷”和“妖

精”的特点密切关联。 在《西游记》中，妖精

千方百计要吃的唐僧肉既鲜美又能延年益

寿，童子肉也有同样的功能。和《酒国》更有

关的是，《西游记》 也多次提及了童子肉的

鲜美， 吃童子的心肝可以长生的说法是中

国美食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如鲁迅的《狂人日记》一样，《酒国》

和《西游记》都可以读做吃人和反吃人的历

史。不过，孙悟空的“救救孩子”和救救师父

的功绩是《酒国》中的丁钩儿或李一斗无法

企及的。 李一斗尽管自称是《狂人日记》的

继承者， 也情不自禁地爱上年轻而富有魅

力的岳母———烹调学院的教授， 红烧婴儿

的发明者，因此也是吃人团伙的要犯之一。

方法与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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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钩儿尽管不愿对宴席上的婴儿下手，却

一旦听到“这不是婴儿”的承诺，便“扎起一

片胳膊，闭闭眼，塞到嘴里。 哇，我的天。 舌

头上的味蕾齐声欢呼， 腮上的咬肌抽搐不

止，喉咙里伸出一只小手，把那片东西抢走

了”。 显然，如果鲁迅的狂人是害怕被吃的

妄想狂，丁钩儿则以无法保持一贯的、精神

分裂的姿态加入了吃人的社团。 丁钩儿与

鲁迅的狂人的不同之处在于， 尽管意识到

自己的参与，他却对自己的罪行一无所知。
连《西游记》也有贯穿着整个叙事过程

的反讽时刻。最显见的事实是，主人公孙悟

空的自身能力总是有限的， 他在很大程度

上要依赖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去消灭吃

人恶魔，拯救民众于危难之中。而现代主义

的视点却始终看不到逃离威胁的可能：鲁

迅的狂人成为吃人社会的永恒对手， 用没

有回声的对拯救的呼喊传达终极的理念。
莫言的后现代主义版本则不涉及任何

目的论终点， 并且拒绝将罪恶看做仅仅是

外在的恐吓。 丁钩儿和李一斗如此轻易地

同吃人社会不可分割， 说明了最可怕的危

险也许并不来自可感的暴行， 而在于暴行

的不可触及或难以认知， 在于对自身的潜

在暴行一无所知。 也就是说，吃人，或任何

其他集体或社会暴行， 首先必须从个体那

里内向地、 以自我解构的方式去追踪。 不

然，正如《酒国》所显示的向外寻找罪犯的

无效性， 消除暴行的努力最终变成对暴行

的参与。 鲁迅的狂人因为自己可能参与过

吃他的妹子而感到内疚， 为此他不屈不挠

地呼吁同欺骗他的社会做斗争， 而丁钩儿

却在他的 整 个 旅 程 中 对 他 的 罪 恶 浑 然 不

知，直到他滑稽地沉入茅坑，永远地失去了

“救救孩子”的机会，在画舫上举行的吃人

宴席上，他在餐桌旁“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

孔，有一张脸甚至酷肖他自己”。 这个具有

讽刺意味的事实足以表明外出搜查罪犯的

无效性。 篇首所引的丁钩儿墓志铭写道：

“在混乱和腐败的年代里，弟兄们，不要审

判自己的亲兄弟。 ”我们可以推论，应当审

判的只有自我， 这个吃人的兄弟团伙中的

一员。
在李一斗所写的短篇《神童》中，小妖

精成为反抗吃人社会的暴动领袖， 甚至呼

吁绝食抗议， ⑤ 这个场面可以被看做是最

后遭到镇压的学生运动或任何被归结为革

命或反抗的正面历史事件的寓言式写照。
然而， 小妖精远远没有被描写成英雄式的

人物。 相反，他是另一个暴君，软硬兼施地

在婴儿群体中建立起自己的权威， 甚至禁

止别的孩子插话。 他用同样的残忍咬去不

听话的婴儿的耳朵，用手挖出敌人的眼睛。
于是在《酒国》里，我们惊人地看到了野蛮

的反抗者和受害者（丁钩儿、李一斗、小妖

精及其随从者、金元宝及其妻等）的野蛮。

严格意义上的自我审判或自我审视意味着

没有人能够逃脱对吃人社会的责任： 当你

计数罪犯的时候， 你总会发现另一个多余

的人———你自己， 正如丁钩儿在淹死前终

于发现的那样。

话语的过剩

在这部小说中， 莫言用颓废的语言打

造了万花筒般绚丽多彩的场景， 从中我们

可以看到“各枝蔓岔出的闲话废话笑话余

话，比情节主干其实更有看头”（王德威《吃

喝拉撒》）。多余或过剩是《酒国》颓废风格的

主要特征。 从某种意义上说，叙事话语的过

剩成为小说修辞上解构力量的决定性因素。
根本的颓废是话语的颓废。 “龙凤呈

盛大的衰颓

最 可 怕 的 危 险 也 许

并 不 来 自 可 感 的 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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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一菜并不仅仅指示了美食文化的污秽

性， 更重要的是揭示了传统象征话语中自

我消解的特质。李一斗所称的用“中华民族

的庄严图腾，至高至圣至美之象征”来“化

大丑为大美”实际上反而是化大美为大丑。
他误用成语来形容龙与凤“含义千千万万

可谓罄竹难书”，倒显示了无意识中对象征

话语的罪恶性的暗示。 象征的光彩同成语

的贬损互相拆毁了话语性。总而言之，对作

者莫言来说， 用语言恶化的方式拒斥了貌

似理性的话语统治。 我们可以发现小说的

整个叙事成为主流话语的极端冗赘化、无

聊化， 通过戏仿的方式使话语的有效性变

得十分可疑甚至滑稽。 李一斗的《酒精》中

对童年金 刚 钻 的 描 述 就 充 满 了 这 一 类 误

用、滥用的陈词滥调，用高昂的、颂词般的

语言垃圾来解构整个话语体系：

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将唤起我

们对金副部长的敬仰， 一种多么亲切的感

情啊。 想想吧， 就是从这穷困破败的村庄

里，冉冉升起了一颗照耀酒国的酒星，他的

光芒刺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热泪盈眶，心

潮澎湃……童年时期的痛苦与欢乐、 爱情

与梦想……连篇累牍行云流水般地涌上他

的心头时，他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他

的步态如何？表情如何？走动时先迈左脚还

是先迈右脚？迈右脚时左手在什么位置上？
迈左脚时右手在哪里？嘴里有什么味道？血

压多少？心率快慢？笑的时候露出牙齿还是

不露出牙齿？哭的时候鼻子上有没有皱纹？

可描可画的太多太多，腹中文辞太少太少。

很明显， 主流话语在这里汇成漫无边

际的胡言乱语，尽管还带着高尚的辞令。话

语性远远溢出了它应有的含义， 用可怕的

多余性刺痛我们。同样地，某种主流话语中

特殊的抒情风格一旦与恐怖相应， 也更清

楚地揭示了话语的罪恶。 当丁钩儿到达金

刚钻等人的办公楼前时， 他在花园里看到

的是“葵花朵朵向太阳”（典型的主流文学

用语），桦木散发出“特有的、甜丝丝的醉人

气息”；婴儿市场甚至坐落在有喷泉和啼鸟

的地方，金元宝带着他要出售的儿子“如踏

入仙苑， 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幸福中颤

抖”。而当男婴以特等价格售出时，“元宝激

动万分，眼泪差点流出眶外”。 这样的陈词

滥调自然让人联想起《海港》中马洪亮看到

改建的码头时“热泪盈眶”的场面。 毫无疑

问， 正是高度的话语性使我们在野蛮面前

加倍地毛骨悚然，似乎恐惧并不来自野蛮，
而是来自话语的过度的文明。 这里的过度

必然是叙事的夸张， 它揭露了主流话语的

内在功能。

那么，如果对马克思来说，商品的剩余

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从真正的、 创造性的

劳动那里的反讽式游离， 话语的剩余价值

便应当看做是语言从真实或真理那里的反

讽式出轨。 夸张就是话语的剩余价值的修

辞特征。总起来看，《酒国》正是一篇话语不

断增生的叙事， 制造或复制了无数永无可

能适应客观现实的话语因子。然而，《酒国》

恰恰要处理这个话语的现实： 话语的无限

繁衍展示为历史衰颓的形式基础。
也就是说， 历史衰颓结构于话语颓废

之中， 这种颓废被理解为话语病毒引起的

发烧和扩散。这里，主流话语的伟岸风格蜕

变成高调的废话、无耻的谎言，它既过于虚

弱，又过于强壮：它的虚弱在于它的叙事没

有能力把握客观现实， 而它的强壮在于它

的意识形态优势有能力感召大众。
《酒国》中最令人疑惑的可能是金刚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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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宴上的婴儿一直没有确定是真是假。 莫

言在炫人耳目，玩弄花招，或者在批判的力

度前犹疑吗？必须明确的是，莫言在这里恰

恰触及了写作的深度： 表现的绝对困境或

无能。当莫言不展现给我们一个肯定的、真

实的婴儿宴的时候， 对罪恶的简单表现便

转移为对罪恶的不可表现性的表达， 转移

为对掩盖罪恶的话语的罪恶性的暗示。 这

是一种有意的脱漏， 避免了现实主义对辩

证法的粗陋挪用： 没有什么可以通过简单

的揭示、 否定或清除而达到一个无瑕的更

高境界。
相反， 这种相信罪恶能够被轻易展示

而全面规 避 的 倾 向 恰 恰 是 我 们 永 恒 的 危

险。很明显，罪恶的话语性本身就拒绝了最

罪恶的简单认识， 因为这种简单认识必然

也是同一种话语系统之内的， 是罪恶的一

部分。 只有从话语内部展示出话语自身的

形式罅隙， 才有可能窥视到罪恶的可憎面

目。 似真似假的婴儿正是在话语的缝隙中

所透露的，指示了话语的无耻和无能。一方

面，金刚钻在酒宴上用党的准则、标准的话

语站在吃人的对立面从而使吃人的活动变

得合理；另一方面，李一斗的岳母在课堂上

能够惊人地用同样的话语将吃人的观念纳

入话语系统之内。 这种话语自身的断裂正

是《酒国》的叙事所要提供的：只要话语具

有它掩饰、移置的功能特权，历史的真实就

不可能现实地或表现式地揭示于话语系统

之内。于是叙事必须转向它自身：演示它自

身的话语性， 尤其是它在话语内部指认真

实的努力的惨败。
这就是元叙事的意义。 这也就是元叙

事为什么必须理解为反叙事， 或自我瓦解

的叙事， 因为叙事自身必须意识到它表现

的话语限度和困顿， 而不是它的全能。 这

样，现实就成为不可比拟的，也就是说，不

可用话语规范去把握的， 这种不可比拟性

提醒了我们现实中的持久危险。 这是一种

没有能力处理现实的危险， 因为话语横断

了现实和把握现实的愿望之间的通道。 利

奥 塔 的 所 谓 的“崇 高”———相 对 于 和 谐 的

“美”———就存在于这种不可比拟性的概念

中，混合了痛楚和快乐：阅读的快感正是来

自某种痛楚的因素———包括对不可理解性

的认识，以及命定的误现。这正呼应于周英

雄在《酒国》 序言末尾的总结性评价：“恐

怖、过瘾”。对利奥塔来说，崇高和升华是相

反的， 后者企图逃避现实与意识之间的不

可调和。 而这个差异也就存在于《红高粱》
的莫言和《酒国》的莫言之间。 在《红高粱》

里， 那种不可表现的东西还是一种怀旧的

理念，即利奥塔所谓的“缺失的内容”：甚至

野蛮和暴行也能转化成悲剧性的和肯定性

的。 真实的暴行在《酒国》里却变得无法捕

捉： 它被认知为话语性的， 并且过于话语

性， 以至所有的人都被驱动———或更准确

地说是被迷惑———到这兽行的历史中而无

法自我解脱。
对莫言来说， 只有在首先具备了叙事

主体的内在批判，即自我批判或自我解构，
或者是对客观批判局限的主体自我意识的

前提下， 对客观社会历史的外在批判才能

成立。诚如我分析的那样，《酒国》中的叙事

批判话 语 被 展 示 为 陷 在 同 样 的 历 史 危 机

中，无法免除对自身的批判性审视。这就是

说，小说的叙事非但不再居高临下，而且还

在过度的修辞或叙事反讽中显示出其自身

的不足与困境。 正如小说主人公那样，《酒

国》的叙事主体并不具备将历史总体化的

那种全知全能的力量。 中国现代小说中的

绝对表现范式因此受到质疑： 在莫言的无

盛大的衰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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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反讽中，表现同时表现为对表现的质疑。
进而言之， 莫言的质疑表现的观念并没有

导致绝对取消表现， 而是暴露了表现过程

中的裂隙， 这并不意味着认识论意义上的

虚无主义， 而是意味着同时意识到自身缺

陷的历史主体， 或者自相矛盾地意识到超

越之困境的超越性主体。

髴张艺谋根据此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在1987
年柏林国际电影节获得了金熊奖， 也在很大程

度上普及了这部小说。

髵国内的首版删掉了这个结尾（长沙：湖南文艺

出版社 1993 年版）。

髶在主流文学中， 腐败干部的最早原型之一是

赵树理《李有才板话》中的陈小元。 陈小元的腐

败是由他领导的群众一手造成的， 他当然受到

了小说中的正面人物以及叙事者的批评。

髷1990 年代早期出现了一批以社会颓废和历史

堕落为主题的小说。 除了《酒国》之外，贾平凹的

伪古典爱情小说《废都》（1993 年）与梁晓声的政

治寓言小说《浮城》（1992 年）通过描写精神或社

会的崩溃瓦解表现了末世的颓废情绪。 《浮城》

杜 撰 了 一 个 中 国 城 市 向 东 面 的 海 洋 漂 流 的 故

事， 刻画了市民在无法到达想象中的资本主义

彼岸时， 从一个欢乐的团体向一群绝望和悲惨

的暴民的转变。 《废都》中的庄之蝶是一个居住

在古都的文人，理应代表国家的文明，然而他却

习惯沉湎于过度的声色犬马的快乐之中， 把文

化荣耀化作一个堕落的笑话。 贾平凹模仿古典

性爱小说《金瓶梅》删节本或“洁本”的 做 法，在

小说的空白处插入“作者在此处删去……字”的注

释，既巧妙地躲避（如果不是挑战）官方的审查制

度， 又狡猾地引起读者大众对性爱内容的好奇

心。 贾平凹与莫言不同，他在描绘现代中国的颓

废生活的同时， 通过叙事声音来表现他对这种

生活的极度欣赏以及对这种颓废的放纵， 而不

是审视或揭露现代 生 活 的 荒 谬 逻 辑。 比 起《废

都》立竿见影的商业成就和广泛流行，《酒国》出版

后反应平平， 这表明了这部小说对读者和文学

评论家的挑战。 对《酒国》的严肃批评研究直到

近几年才出现。 另一方面，《废都》对读者大众产

生深刻的影响并非因为它是一本引起轰动的性

爱小说，而是因为它属于官方禁书（当然是在大

部分书籍售出之后，包括盗版在内）。 这是 1990
年代政府与市场之间最古怪的互动关系。 《酒国》

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是因为大多数中国小说先

是在杂志上发表，然后才结集出版，而当时却没

有任何文学杂志敢于刊登这部小说。 中国的文

学评论家与读者通常更多关注文学杂志而不是

长篇小说的单行本。

髸后来， 李一斗意味深长地让再次出现在一尺

酒 店 的 小 妖 精 穿 上 引 座 员 的 制 服 ，他 那 双 “笑

眯 眯 、傻 哈 哈 的 眼 睛 ”已 经 不 再 是 先 前 的 那 双

“冷冰冰的”、“阴谋家的眼睛”。 小 妖 精 从 革 命

战士到经济动物的角 色 转 变 是 对 一 个 时 代（激

烈 的阶级斗争的高峰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利润

意识决定个性和知性丧失的时代） 的历史转变

的隐喻。

编辑 ／ 吴 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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